
義守大學 115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
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、九條資格認定申請書

【請將本申請書，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上傳至報名系統】

報考系所組別 准考證號 考生勿填

考生簽章 身分證字號

通訊地址

E-mail

連絡電話
住家：(  ) 

手機：

認定申請項目

□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六條：曾於大學校院擔任專業技術人員、於專科學
校或高級中等學校擔任專業及技術教師(應繳文件:曾服務學校開立之證明文
件，須有擔任工作之職稱)

□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第五項：持國外或香港、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(肄)業
學歷，其畢(肄)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
團體所認可，且入學資格、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。

□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第八項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
國81年9月18日公布生效後，臺灣地區人民、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、依親
居留、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、外國人、香港或澳門居民，持大陸地區
專科以上學校畢(肄)業學歷，且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：一、其畢(肄)業學校經教
育部列入認可名冊，且無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條不予採認之情形。二、其
入學資格、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，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。

□入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九條第十二項：持國外或香港、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
校程度成績單、學歷(力)證件，及經當地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明得於當地報考大
學之證明文件。

1.申請時間：115.02.25(三)至 115.03.25(三)止 
2.請於期限內將「同等學力資格認定申請書」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上傳至報名系統。 
3.報考資格條件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得以同等學力報考；審查未通過者，將以不符報考資格辦

理。
4.為辦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資格審查之目的，本表所蒐集之個人資訊，作為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招
生資格審查管理與聯繫之用。如您提供的資料不完整或不確實，將無法通過本次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招
生資格審查。

5.聯絡方式：07-6577711轉2133。 

填表人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日期：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《以下欄位考生勿填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審查結果

初審結果 複審結果

□審查通過。

□審查未通過。

單位主管核章：___________ 
年  月  日

□審查通過。

□審查未通過。

義守大學招生委員會

年  月  日

附件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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